2025年海原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表
（2025年度）
	专项名称
	2025年海原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

	自治区主管部门
	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	专项实施期
	2025年度

	县财政部门
	县财政局
	县主管部门
	县农业农村局

	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  年度金额：
	1300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910

	
	           自治区补助
	390

	
	           市县资金
	

	年度
总体
目标
	全面完成2025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13个，分别是高崖乡红古村农资产品经销项目、甘城乡双井村秋杂粮种植项目、红羊乡前进村、石塘村、术川村淀粉加工厂联合建设项目、史店乡前川村机械劳务公司建设项目、史店乡田拐村红梅杏加工厂建设项目、三河镇代店村玉米套种黄豆种植项目、关桥乡王湾村草料、化肥、种子供应项目、李旺镇杨山村肉牛托管代养项目、李旺镇马莲村黄花菜联合种植项目、西安镇菜园村、小河村营业房出租项目，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积极推行“村党组织+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+农户+致富带头人”模式，联结带动农户发展生产，引导支持经营主体与农户以“企业+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+农户”的形式，通过“订单生产、托管代养（种）、产品代销、保护价收购”等方式，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形成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、分工合作的格局，把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农户纳入发展清单中，使广大小农户嵌入到现代农业生产、加工、营销等产业链条发展的各环节中，切实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。
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项目村（个）
	13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完成情况
	按时完成项目实施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完成时限
	2025年12月31日前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全县农村经济发展	
	增加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农村社会进步
	农村和谐稳定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经济绿色发展
	提高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可持续影响指标
	发展后劲
	增加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
	群众满意度
	90%以上





